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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沙路 27 号地块（原青岛首和金海制药有限公司厂

区）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报告技术评审会专家意见 

 

受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委托，青岛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于 2021 年 3 月 19 日组织召开了大沙路 27 号地块（原青岛

首和金海制药有限公司厂区）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报告专家评

审会（腾讯会议号：881477843）。青岛市生态环境局、青岛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市北分局、青岛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北分局、青岛市北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土地整理单位）、江苏大地益源环境修复有限公司（修

复方案编制单位）、青岛凯利华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单位）、

山东中检理化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检测单位）、青岛华海工

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工程监理单位）、山东中昇华检认证

检测有限公司（环境监理单位、检测单位、修复效果评估单

位）、等单位相关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邀请了 5 名专家组成专家组（名单附后），在踏勘

现场和查看现场影像资料的基础上，专家组听取了施工单位、

环境监理单位和报告编制单位的汇报，审阅了相关资料，经

质询和讨论，形成以下评审意见。 

一、报告概要 

修复地块位于青岛市市北区大沙路 27 号，为原青岛首

和金海制药有限公司厂区用地。2020 年 11 月~2021 年 1 月

青岛凯利华工程有限公司针对该地块污染土壤采用常温解

吸技术进行修复，将清挖基坑及修复达标后的土壤分批次验



收，验收通过后回填至原基坑，土壤修复效果评估单位通过

对大沙路 27 号地块污染土壤修复工程进行资料回顾、现场

踏勘、人员访谈和取样验收检测后，得到如下结论。 

（1）土壤修复效果评估项目共完成 4 个批次的清挖基

坑、污染土壤以及潜在二次污染区域的取样工作，累计采集

土壤样品 154 份，分析测试土壤修复目标污染物氯仿，共获

得检测数据 154 份。 

（2）土壤修复期间共修复污染土壤 8000 m3，修复后土

壤经检测均达到修复目标，符合施工方案要求。截至退场前，

已将上述所有修复达标的土壤回填至原基坑。 

（3）施工期间，通过对环境要素的识别，对水环境、

环境空气、噪声环境、固体废物环境，施工单位开展了有针

对性的环保控制措施，施工过程中的环保设施健全，环保措

施落实总体到位，二次污染防治措施较到位，总体满足方案

中规定的管理要求，有效地降低了施工过程中的环境影响。 

（4）通过审核环境管理和环境监测类文件，本项目二

次污染防治措施实施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与标准要求，施

工期间定期委托第三方检测单位对场地的大气、噪声、尾气

等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满足相关环保要求，二次污染防控措

施落实基本到位。 

综上，本项目修复效果达到了施工方案的修复目标要求，

该地块修复工程已具备验收条件，可以进入下一步土地再利



用程序。 

二、总体评价 

1、修复效果评估程序与方法基本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

范要求。 

2、评估报告编制内容基本全面，报告内容显示地块土

壤修复达到风险评估报告确定的修复目标值。 

3、评估报告原则通过评审但需修改，30 个工作日内完

成修改，修改报告通过专家复核后可作为管理依据。 

三、修改建议 

1、完善苯并（a）芘的采样、检测的过程资料； 

2、考虑氯仿的挥发性和恶臭特征，完善基坑、堆体和

大棚二次污染区域的点位设置和采样深度的依据； 

3、核实废水产生、处理和回用情况，补充完善土壤开

挖转运过程中的二次污染防治相关信息； 

4、补充修复过程中添加大量氧化钙对土壤环境的影响

分析，完善回填土壤的环境监管措施建议； 

5、规范文本编制，完善附图附件。 
 

专家组：                             
 

2021 年 3 月 19 日 
 

 

 

 

 



 

大沙路 27 号地块（原青岛首和金海制药有限公司厂

区）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报告评审会专家名单 

姓名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电话 签名 

薛南冬 研究员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13521868336  

黄莹 研究员 
山东省环境保护科学研

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15066697929  

周利强 高级工程师 
重庆市固体废物管理中

心 
18875001318  

尹西翔 高级工程师 
山东省济南生态环境监

测中心 
15662779016  

张剑 高级工程师 
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

洋地质研究所 
18561592698  

 

 

 

 

 



专家技术审查复核意见表 

 

报告名称 
大沙路 27 号地块（原青岛首和金海制药有限公司厂区） 

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报告 

专家姓名 周利强 职  称 正高级工程师 

单  位 重庆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 联系方式 02388521935 

专家复核意见 

 

 

经复核，该土壤污染修复效果评估报告已按照专家评审会

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基本符合要求，复核予以通过。 

 

 

 

 

 

 

 

 

 

 

 

 

 

 

 

 

 

专家签字： 

2021 年 4 月 24 日 

 

 



专家技术审查复核意见表

报告名称
大沙路 27 号地块（原青岛首和金海制药有限公司厂区）

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报告

专家姓名 尹西翔 职 称 研究员

单 位
山东省济南生态环境监

测中心
联系方式 15662779016

专家复核意见

调查报告已按照专家意见逐一进行了完善和修改。调查报告结论基本可信，通过审

查。

专家签字：

2020 年 4 月 26 日



专家技术审查复核意见表 

 

报告名称 
大沙路 27 号地块（原青岛首和金海制药有限公司厂区） 

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报告 

专家姓名 张 剑 职  称 高 工 

单  位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联系方式 18561592698 

专家复核意见 

 

 

经修改后的《大沙路 27号地块（原青岛首和金海制药有限公司厂区）

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报告》已按照专家意见进行了完善和修改，修改后的

报告结论可信，可以通过审查。 

 

 

 

 

 

 

 

 

专家签字：   

2021 年 4月 25 日  

 



专家复核意见表 

报告名称 
大沙路 27 号地块（原青岛首和金海制药有限公司厂

区）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报告 

专家姓名 黄 莹 职  称 研究员 

单  位 
山东省环境保护科学

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15066697929 

专家复核意见 

 

经复核，报告已按专家评审会意见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报告

内容基本符合要求，同意通过复核审查。 

 

 

 

 

 

 

 

 

专家签字：  

2021 年 4 月 29 日 

 



专家复核意见表 

报告名称 
大沙路 27 号地块（原青岛首和金海制药有限公司

厂区）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报告 

专家姓名 薛南冬 职  称 研究员 

单  位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联系方式 13521868336 

专家复核意见 

报告已按专家评审会意见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报告内容基本完整，

修复效果评估程序与方法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范要求，结论总体可信。

拟同意通过审查。建议进一步规范文本编制，优化图表。 

 

 

 

 

专家签字： 

2021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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